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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科 技 学 院 党 政 办 公 室 文 件
湘科院党政办通〔2021〕18 号

关于印发《湖南科技学院总值班室管理办法》的
通知

各直属党组织、校属各单位：

《湖南科技学院总值班室管理办法》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予以

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湖南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

2021年11月9日



- 2 -

湖南科技学院总值班室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确保信息畅通、应急管理到位、各项工作高效有序

运转，更好服务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，根据上级关于加强值班工

作相关部署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校实行总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。总值班是指由学校

安排的全校性值班，如遇突发事件或其它特殊情况，由党政办公室

根据学校统一部署临时安排值班。

第三条 学校总值班工作实行学校党政主要领导总负责，分管

校领导牵头，其他校领导配合的领导责任制。党政办公室是学校值

班工作的牵头管理部门。

第四条 值班工作遵循“反应迅速、运转高效、应对妥当”原

则，妥善处理好突发事件等应急处置工作。

第二章 值班职责

第五条 带班校领导是总值班工作的领导责任人，负责了解掌

握学校整体情况，统筹协调处理一切应急情况，检查值班人员在岗

及履行职责情况。

第六条 值班人员的主要职责是“值守”与“应急”，负责按时

值守备勤，处理来电、来文、来访等；负责接报突发事件信息，协助

处置重要紧急情况等；负责处理带班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第七条 来电处理。负责来电接听、记录，并根据具体情况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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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处理。一般的问讯尽可能给予答复，并及时反馈给相关的职能部

门。

第八条 来文处理。负责上级来文的接收，并按程序呈请批办、

传阅、催办工作，做好公文管理及保密工作。

第九条 来访接待。负责接待来访人员并做好记录。涉及本部

门职责范围内的，耐心给予解答；非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，告知来

访人找相关部门解决；凡有书面材料的，及时转交相关职能部门。

第十条 处理突发事件。如值班期间出现火情、盗情、疫情等突

发事件，值班人员第一时间向学校主管领导或带班领导及党政办主任

汇报，并通知相关单位处理。

第三章 值班要求

第十一条 值班人员和带班领导须保证手机 24 小时处于开机

状态，确保通讯畅通。

第十二条 值班人员在指定地点值班，不得迟到、早退，不得

脱岗、漏岗，不得随意调换、顶替。

第十三条 值班安排表不得擅自变更，原则上不能请人代替值

班。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值班时间的，由本人与其他值班人员协商

调换，并提前 2 个工作日向党政办主任报告，确认后方可变更。

第十四条 值班人员认真履行值班职责，填写《值班日志》,

值班完毕后,将《值班日志》交接班人员，逐项与接班人员交接清

楚有关事项的办理情况，特别是需续办或待办的事项，接班人员应

逐项跟踪落实，并将办理情况认真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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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监督考核

第十五条 党政办公室负责学校总值班的管理和监督考核工

作。负责对总值班工作值班人员在岗情况进行日常检查，对值班人

员迟到、漏岗、脱岗，或迟报、漏报、谎报、瞒报信息的予以通报

批评，对因值班工作失误造成重大影响或重大损失，影响特别恶劣

的，由学校纪检监察处按有关规定严肃追责问责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下文之日起施行。

湖南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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